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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因應國土計畫變革，率全國之先制定「新北市區域計畫」 

因應國土面臨氣候變遷、國土保育、糧食安全、人口結構、產業發

展等重大變革，及為發揮地方自治精神，引導城鄉有序發展，本市依「區

域計畫法」規定，率全國之先推動「新北市區域計畫」之制定，並依循

「全國區域計畫」指導，優先考量環境敏感地區保護、優良農地資源保

育、災害潛勢地區保安，並劃設都市成長界線，據以訂定城鄉發展次序

及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新北市區域計畫」業於 106 年 12 月 06 日經內政部以台內營字第

1060819083 號函核定，並由本府於 106 年 12 月 15 日以新北府城規字第

10624424781 號公告實施，是全國第一個經內政部核定及發布實施之直

轄市、縣（市）級區域計畫。 

配合國土計畫法已於 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內政部預計 111 年 5 月

全面發布實施，而於國土計畫執行前之過渡期間，區域計畫法仍有效力，

將以「新北市區域計畫」落實新北市之國土保育與城鄉有序利用，並作

為未來轉軌新北市國土計畫之基礎。 

 

 
國土空間計畫體系圖 

(無障礙說明) 

未來空間計畫體系將調整為「全國國土計畫」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等二層級

計畫，為因應該調整方向，內政部已整合原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擬定「全

國區域計畫」，並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區域計畫作業，俾未來參考擬定為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並據為後續執行管制之依據。 

  

全國區域計畫

(都會區域+特定區域)

全國國土計畫

(都會區域+特定區域)

直轄市、縣(市)區域
計畫

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

參考
擬定

參考
擬定

臺灣北部區域計畫

（無此計畫）

臺灣中部區域計畫

臺灣南部區域計畫

臺灣東部區域計畫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

整合

新增

【過去】 【現在】 【未來】

《區域計畫法》 《國土計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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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範圍與年期 

計畫範圍含括陸域及海域，以全面檢視國土之保育與利用 

一、計畫範圍 

1.陸域：全市轄區土地範圍，共 29 個行政區，土地面積 2,052.57 平方

公里。 

2.海域：所屬海域管轄範圍依據內政部 102 年 10 月 31 日臺內營字第

1020810202 號令訂定之「區域計畫之直轄市縣(市)海域管轄範圍」，

面積計 2,966.7265 平方公里，海岸線長約 122 公里。 

二、計畫年期 

配合「全國區域計畫」，計畫年期為民國 115 年。 

 

新北市區域計畫陸域範圍圖 

(無障礙說明) 

新北市區域計畫陸域範圍包括全市轄區之 29個行政區 ，土地面積 2,052.57平方公里。  

 

新北市區域計畫海域管轄範圍圖 

(無障礙說明) 

新北市區域計畫海域管轄範圍面積計 2,966.7265 平方公里，海岸線長約 122 公里。  

面積
(km2)

點
號

經度 緯度

1694.27

1 121.708142 25.174651

2 121.799243 25.357362

3 121.643961 25.614052

4 121.207952 25.361295

5 121.283463 25.117544

1272.45

43 121.965209 24.983777

44 122.185806 24.824635

45 122.272333 25.196826

46 121.886253 25.279097

47 121.803042 25.135515

註 ：依據 內政部 102 年 10月 31 日臺內 營字第
1020810202號令訂定「區域計畫之直轄市縣（市）
海域管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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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願景 

綠色嚮居之城、國際創新都會、首都黃金三核 

考量本市自然與社經條件及北北基宜區域生活圈協同發展下，以綠

色與生態城市為合宜成長之基調，以交通建設及產業創新為城市活絡之

動能，以北臺區域整合分工為競爭力提升之要件，訂定新北市｢綠色嚮居

之城、國際創新都會、首都黃金三核｣之發展定位，並依此定位據以考量

城與鄉之多元地域與環境特色，訂定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與空間發展利用

構想。 

 

 

新北市城鄉發展定位  

(無障礙說明) 

藉由交通、產業與都市三元一體的發展模式，推動都市的滾動成長與永續經營。透過

捷運等交通建設引導都市擴展；透過產業更新與新興活力激發都市動能；透過環境保

育與都市防災收斂都市蔓延，逐步發展為具地域特色及多元城市競爭力的｢國際嚮居之

都｣  

 

  

•以臺北港+桃園航空港的成
長雙引擎，形成北台灣進出
門戶第一站

•雙門戶、雙國道、雙快道策
略產業雙軸 ，提升知識型科
技涵量

•三核心角色分工，驅動大台北
都會區向外擴展的幅射中心

•整合多元建設動力加乘效益，
大眾運輸節點周邊土地緊湊發
展

國際嚮居之都

國際創新都會 首都黃金三核 綠色嚮居之城

•以交通與產業成長動力，引導都市
合宜成長

•都市成長用地調控，提升公共設施
服務水準

•營造城鄉特色，鞏固自然山海地景
及生態網路

願
景

定
位

引領產業轉型升級，打造
國際科技創新都會

首都圈都市機能互補與分工，
驅動大台北都會區輻射擴展

捷運路網打造1小時生活圈的
Station City

新北市城鄉發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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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城鄉發展模式 

北北基跨域整合空間發展藍圖 

解構北北基空間資源之脈絡與跨域整合之布局，擘劃北北基達成宜

居城市、低碳運輸、創新產業、永續生態等面向之整體空間發展藍圖：  

 臺北首都圈：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國際大都會格局。 

 黃金雙子城：臺北市及新北市跨域整合。 

 大河三都心：臺北市主城區都心、新北市溪南都心、新北市溪北

都心。 

 山水五軸帶：北海岸、東北角、新店-烏來、深坑-石碇-坪林、平

溪-雙溪。 

 環城六珠鍊：北投-士林、內湖-南港、新店-文山、三鶯-樹林、

林口新市鎮、淡海新市鎮。 

 策略七分區：溪南都心生活商務區、溪北都心國際創新區、汐止

科技經貿區、三鶯文創宜居區、北觀海洋城邦區、大翡翠生態樂

活區、東北角人文旅遊區  

 
北北基城鄉發展模式示意圖  

(無障礙說明) 

依北北基整體空間資源之脈絡，劃分為臺北首都圈、黃金雙子城、大河三都心、山水

五軸帶、環城六珠鍊之跨域聚合型城市發展新藍圖，並就新北市 29 個行政區依地域特

色劃分為七個策略分區 

  

溪北都心
國際創新區

三鶯
文創宜居區

汐止
科技經貿區

東北角
人文旅遊區

大翡翠
生態樂活區

北觀
海洋城邦區

溪南都心
生活商務區

臺北首
都圈

黃金雙
子城

大河三
都心

山水五
軸帶

環城六
珠鍊

策略七
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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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總體空間結構 

跨域聚合型城市＝三大環域系統 ＋ 六條創新走廊 ＋ 多

核心成長極 

新北市都市結構隨著自然成長及區域合作，從集中單核心轉變為複

核心發展的城市型態，加以面對全球特大城市競爭、新生活型態、新產

業動力與區域創新系統的趨勢，以「三大環域系統 ＋ 六條創新走廊 ＋ 

多核心成長極」之跨域聚合型城市(Cross-Border Cohesion Mode City)，

擘劃整體城鄉發展結構，引導都市與生態環境永續發展，合理分配地區

資源，並持續推動部門重大公共建設投資。 

 

新北市總體空間結構示意圖 

(無障礙說明) 

依北北基整體空間資源之脈絡，劃分為臺北首都圈、黃金雙子城、大河三都心、山水

五軸帶、環城六珠鍊之跨域聚合型城市發展新藍圖，並就新北市 29 個行政區依地域特

色劃分為七個策略分區 

 

六條
創新
發展
廊帶

北基經貿走廊：都心區－
汐止－基隆

北桃文化走廊：溪南都心
－三鶯－桃園大溪

國際機場走廊：溪北都心
－林口－桃園機場

國際雙港走廊：桃園航空
城－臺北港－淡海新市鎮

雙城都會河廊：新店－都
心區－淡水－八里

捷運內環走廊：溪南都心
－溪北都心－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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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新北市區域計畫指導重點  

(一)國土保育面向 

【重點 1】氣候變遷與災害潛勢土地使用調適  

研訂本市氣候變遷之土地使用調適策略及各策略區各類型災害防救災策

略，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計畫應將災害潛勢納入規劃考量，並就

轄區範圍內歷史災害點位及災害潛勢情形，研擬具體調適策略。  

 
災害潛勢地區示意圖 

(無障礙說明) 

各層級土地使用計畫掌握易致災地區，並適度檢討其土地利用型態，於辦理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
地開發案時，進行整體評估或提出因應調適策略。 

【重點 2】環境敏感地區分級管理  

依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劃定之本市環境敏感地區，納入土地使用

與城鄉發展整體考量，加強資源保育與環境保護，並辦理都市計畫與非都市

土地分區之檢討。  

 
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示意圖 

(無障礙說明) 

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應避免作非保育目的之發展及任何開發行為，並透過各項目的事業法令管制，
以達災害防治、資源保育與環境保護目的。 

 

註：本圖為示意圖,
環境敏感地區第1
級之類型與範圍應
依中央及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規範及
圖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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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維護面向 

【重點 3】新北市海域區管轄與管理 

將本市海域管轄範圍之 2,966.7265 平方公里海域納入區域計畫，海域之

開發利用均應依法申請，並依海域區容許使用審查機制辦理，不得任意使用

海域資源，否則將依區域計畫法查處。 

【重點 4】沿海保護區管制與海岸防護 

1.配合沿海自然保護區及一般保護區之法制化及土地使用管制之修正規定，

將淡水河口保護區、北海岸沿海保護區之沿海自然保護區及一般保護區納

入區域計畫。 

2.就本市海岸地區具洪氾易淹潛勢及具海岸侵蝕潛勢等地區納入海岸防護範

圍，以利海岸地區都市、非都市土地之利用管理及防災、避災之因應。 

 

 
新北市非都市土地編定示意圖 

(無障礙說明) 

就屬本市海域管轄範圍劃定為非都市土地之「海域區」，編定為｢海域用地｣，其使用以

生態保育為原則，並保障公共安全及公共通行權。 

 

  

註：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仍
以地政單位圖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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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業發展面向 

【重點 5】宜維護農地資源之分派 

考量糧食安全需求與優良農地維護，依據「全國區域計畫」及本市農地

分類分級劃設結果，優先保留第 1、第 2 及第 4 種農業用地，並訂定本市 0.61

萬公頃之應維護農地總量。 

【重點 6】農地分類分級使用管制 

依據「全國區域計畫」及參考農業主管機關農地分級成果，進行特定農

業區、一般農業區之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作業。經檢討後之非都市土地特

定農業區儘量避免變更使用，並配合都市計畫農業區之土地利用方向與發展

定位，屬應維護農地資源者檢討限縮農業區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新北市宜維護農地資源示意圖  

(無障礙說明) 

依據農地資源分類分級劃設成果，優先保留第 1、第 2 及第 4 種農業用地，依「全國區

域計畫」，本市應維護農地資源之控管基準面積為 0.61 萬公頃。 

 

  

註：基於農地動態發展，
有關應維護農地資源仍

應依農業主管機關農地

資源分類分級劃設及現
地檢核作業、農委會及

內政部訂定之相關劃設

依據及配套措施等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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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鄉發展面向 

【重點 7】整體規劃檢討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需求 

依據人口成長、城鄉發展需求及重大建設投入情形等，通盤考量都市資

源整合與環境容受力等，整體提出擬辦理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區位、機能、

規模等。預計計畫目標年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住商型 3 處(348 公頃)、產

業型 2 處(399 公頃)、管制型 1 處(237 公頃)。 

 
新北市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示意圖 

(無障礙說明) 

因應主城區既有都市計畫區發展多已飽和、人均居住水準偏低、都市計畫與非都市土

地縫合以建構合理城市結構等需求，於溪北、溪南、三鶯策略區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

計畫。  

 

 

  

註：

1.相關計畫面積依實際核

准之計畫為準。

2.編號a~f地區，係因應都

市計畫縫合，以維持原

使用並依現況劃定適當

分區為原則，逕依都市

計畫法定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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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鄉發展面向 

【重點 8】因地制宜城鄉空間發展與次序引導  

優先利用既有都市計畫地區，透過都市更新、整體開發等方式，引導居

住、產業活動往都市計畫地區集中。人口與都市活動將沿捷運與產業建設軸

線，使城鄉成長動力由東向西、臺北市向新北市移動；由南向北、溪南向溪

北及北觀策略區擴散。  

 溪南都心策略區：朝降低密度，提高環境品質方向發展，扮演都市生

活及服務功能。 

 溪北都心策略區：朝產業轉型、工業用地調整方向發展，扮演產業創

新功能。 

 周邊新市區：三鶯策略區、北觀策略區之淡海、林口新市鎮持續公共

建設投入，帶動人口轉移進駐。 

 外圍山海帶：北海岸及東北角策略，維持既有總量，塑造地域特色；

大翡翠策略區以生態保育優先。 

 

新北市城鄉成長軸線示意圖  

(無障礙說明) 

城鄉成長動力軸線沿捷運三環三線與產業建設軸線，由東向西移動、臺北市向新北市

移動；由南向北、溪南向溪北及北觀策略區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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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面向  

【重點 9】尊重原住民族權益 

為顧及原住民族地區特殊需要及兼顧保育與土地有效利用，除依循中央

擬定之特定區域計畫及原住民族土地專法外，並配合納入臺北水源、新店水

源、烏來水源及坪林水源等特定區計畫通盤檢討，適度將原住民自力營造聚

落及生產空間的技術與手法，轉化為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重點 10】落實政府「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等政策，於

環保優先前提下，研擬土地使用配套措施。 

1.未登記工廠經劃設公告為「特定地區」者，屬值得輔導者(產業主管機關

支持、非屬宜維護農地資源者)其土地得依相關法令規定，檢討土地使用

分區或使用地變更，並納入工業及環保管理體系；不符合地區產業發展

特性之未登記工廠則配合進行輔導轉型或遷廠。 

2.除加強管理避免擴張，部分地區視城鄉發展情形，檢討納入新訂或擴大都

市計畫地區，以藉整體發展規劃，整合地方需求、產業發展及環境生態

之土地多元使用型態，並兼顧提升公共利益與公共服務設施。 

 

未登記工廠輔導管理措施  

(無障礙說明) 

未登記工廠處理策略短期以掌握未登記工廠資訊，強化「產業用地媒合」；中期進行「公

有產業用地招商」；長期「新闢產業用地空間」，提供未登記工廠進駐。 

  

1.掌握未登記工廠資訊

2.加強輔導協助

3.輔導辦理臨時工廠登記

4.暢通諮詢管道及用地媒
合

5.公有土地招商開闢生產
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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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面向  

【重點 11】部門計畫整合 

訂定本市產業發展、觀光遊憩設施、運輸系統、公共設施、住宅等與空

間有關之部門計畫，以健全城鄉發展之品質與需求，並整合各部門資源，避

免各部門計畫之衝突，或造成資源之浪費。 

 

新北市區域性部門計畫目標體系圖 

(無障礙說明) 

城鄉發展與國土永續利用有賴各部門計畫之資源整合與建設協調。就產業發展、觀光

遊憩設施、運輸系統、公共設施、住宅等各區域性部門計畫研擬相關內容，以落實指

導各策略分區之土地利用計畫 

優
質
觀
光
環
境
建
構

國
際
觀
光
品
牌
行
銷

生
態
旅
遊
環
境
深
化

低
碳
旅
遊
環
境
優
化

觀光遊憩
設施

魅力新都；
深度玩城

運輸系統

打造宜行
宜遊；永
續宜居城
市

產業發展

樂活農業都會
後花園；北臺
產業黃金走廊
核心；全球研
發服務基地

公共設施

嚮居新北、
跨域服務；
均質發展、
機能分工

永
續
交
通
脈
絡
連
結

低
碳
遊
憩
運
輸
營
造

國
際
運
輸
賦
能
強
化

農
業
經
濟
精
緻
多
元
發
展

產
業
園
區
升
級
活
化
發
展

科
技
產
業
軸
帶
群
聚
發
展

地
域
特
色
產
業
與
商
圈
優
化

區
域
型
公
共
設
施
健
全

公
共
設
施
機
能
活
化
利
用

公
共
設
施
多
元
複
合
使
用

都
市
安
全
救
災
防
護

建構安全防
災體系與回
應氣候變遷
調適

城鄉有序均
衡成長與核
心都會區緊
湊發展

提升居住品
質，建立安
全舒適鄰里
空間

城鄉交通綿
密連結與低
碳綠色運輸
示範

提升經濟樞
紐功能，帶
動多元產業
與多心成長

具備獨特觀
光體驗的地
域特色與文
化深耕

國土資源
保育與生
態地景串
連

部
門
計
畫

國土保育

環境資源鞏
固補強，建
構循環有機
生態城市

富-精緻卓越、
健康農業；
麗-樂活休閒、
都會後花園

農地維護
海岸、海域
與河岸流域

海岸維護，
保障人民安
全；流域治
理，土地合
理利用

海
岸
地
區
管
理
防
護
保
全

海
域
海
岸
生
態
資
源
維
護

河
川
流
域
治
理
整
體
規
劃

優
良
農
地
資
源
維
護

農
業
環
境
境
整
備

環
境
敏
感
地
區
保
育
管
理

山
域
海
域
生
態
資
源
維
護

災
害
潛
勢
地
區
因
應
調
適

住宅計畫

適居住宅、
宜居城市

健
全
住
宅
市
場，
與
多
元
選
擇

安
全、
健
康、
永
續
居
住
環
境

基
本
居
住
權，
蓄
積
自
立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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